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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在聖教會的七件聖事當中，有些是信友們可以經常領受，並藉各種聖事的效能堅強我

們對主的愛，使我們能更肖似基督；例如聖體聖事，修和聖事等，都是教會鼓勵信徒們勤

領以獲神效的。但亦有些是一生只領受一次，例如聖洗聖事和聖秩聖事等。而在信友日常

生活中，我們經常都會聽到教會為推廣福傳工作作大量宣傳，甚至近年人手緊張的聖召荒，

教區亦作出適當的宣傳以配合，希望聖召短缺的情況可以改善，並以每年復活期第四主日

作為聖召主日等，不論其成果是否滿意，但可肯定的是教區當局是極重視這方面的培育。

另一方面，我們卻甚少聽到教會及堂區經常舉辦一些集體的告罪儀式，讓信友們彼此在禮

儀中以互相共融祈禱作支持，甚至教區亦很少鼓勵或主動舉辦一些關於「修和與罪」的培

育課程，好讓信友在不斷轉變的複雜社會環境下能夠作出定位，並在「罪」的氛圍下空虛

自己，明認和接納自己的軟弱。

    每當論及現今的「告解聖事」時，同時亦引發起很多連串的問題，就如罪的形成、罪

的種類和犯罪者內心的罪疚感以及教會在這聖事內所扮演的角色等等，甚至在牧民工作上

所遇到的困難都是現今教會及信徒需要去面對和探討的。其實以上的種種問題亦是自己在

信仰歷程中經常要面對的，希望藉著今次的機會能讓自己有機會作深入的反省，好使自己

對「罪」與「修和」的真正意義能有更清晰的了解。

2. 犯罪心理對人內心的影響1

當論及到「罪」的反思時，首先我們嘗試以科學和心理健康的角度去探討「罪」的形

成和對人心理的影響。

從犯罪心理學(Criminal Psychology)的角度所理解的罪(Crime) 並不是我們所懂的倫

理方面的罪。我們可以說是罪人，但並不一定是罪犯。在犯罪心理學所研究的是罪犯，而

不是宗教裏面所指的罪人。另一方面，從精神分析學的說法，認為罪就是存在於本我、自

我與超我之間的緊張關係。從這三個名詞，可作一個簡單的解釋。

I).本我是指生命的原動力，是人格中隱藏而不易接近的部份。它的職務是追求原始性

的快感，爭取生命的需要，藉意像、幻想或夢景來填補慾望消除緊張。它的特性是無意識、

無理性、無社會性的。它有的是慾望而無思考，盲目地避苦求樂，不依邏輯和不依從道德

標準。它的特點是頑固，主觀，衝動，自私。但它本身的作為卻無所謂善無所謂惡。

II).自我是心理發展過程中一個複雜的機構，它是照料個體（整個人）內外的精神系

統。它的職務是選擇思言行為確保內外安全。它介於本我與超我之間，一面設法滿足本我

的要求，一面儘量服從超我的指示。它的特性是有意識、有理性的。它依照現實的原則行

動，調和本我與超我之間的衝突，負道德行為的責任。

                                                
1參閱朱秉欣著，「犯罪的心理」，《神學論集》n8，229-2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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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超我是承續文化傳統以及社會產物的媒介。它本身是陪同人性而來的良知良能，

同時它也因著社會、文化、宗教和教育的薰陶而成為每一個體中獨特的道德制裁機構。超

我的職務是直接監視自我的行動，給自我獎勵或懲罰，間接控制本我的慾念與要求。它的

特性是代表純理性的，它追求至善。倘用比喻來講，本我好比盲目的群象，自我好此人格

的行政機關，超我則可比作司法機關。

三者之間，倘若超我特強，那末個體的行為便顯得非常拘束。這種人容易產生罪感。

相反地，倘若本我逞強而自我無法隨從超我的指示而加以控制，那麼個體的行為便顯得盲

目衝動而放縱不拘。不過，當自我每次失卻控制而盲從本我之後，超我便不甘罷休起而加

以干涉。這種心理現象便是倫理學家所謂的良心的指責。根據我們日常的經驗中，本我、

自我與超我之間的緊張是存在的，尤其當我們對自身的行為一時失卻控制之後，這現象更

加明顯。這種罪感為我們的心理健康是一種威脅。

    正常人的犯罪心理

    談到正常人的犯罪心理，我們不得不先分析一下「正常」兩個字的意義。傷風咳嗽是

人人能患的病。假設有一個人從生到死從來沒有傷風咳嗽，請問他是否正常？要是說他不

正常，那麼，難道有病的人才算正常?我們一般都算是正常的人，而我們都會犯過罪。耶穌

基督從生到死沒有犯過罪，他算是正常的嗎？由此可見，「正常」一詞該從好多方面去瞭解。

心理學家往往把它分為生理的，心理的，倫理的，社會的和統計的五種類型加以分析。傷

風咳嗽從生理方面看來是不正常的，但在統計學上說來卻是正常的。耶穌基督從生至死沒

有罪，在統計學上是不正常的，更好說是超常的，但在倫理方面說來，他不犯罪才是正常

的。某些行為在這一個社會是正常的，在另外一個社會卻被視為不正常的。而當我們談到

正常人的犯罪心理時，這裏所謂的「正常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犯罪，在倫理方面原

是不正常的，但在統計學上卻一定是正常也不一定是不正常的。這裏所謂的「正常人」更

是指心理方面的正常。所以從犯罪心理學上來看「罪」時，人犯罪是一個普遍而自然的現

象。

    根據精神分析學家的講解，正常人的犯罪是個體的自我有意識地以超我所不容許的手

段來滿足本我的要求。在犯罪以前，個體必須有一個犯罪的動機。這動機能產自內在的需

要或外在的誘力。內在的需要能是飢餓、性慾或新陳代謝等的自然作用。外在的誘力能是

美酒、美女、錢財或名利。動機產生之後，個體的本我便盲目地唆使自我不適一切去達成

目標；這時，自我也便不得不向超我請示（內心的交戰）。經過一番洽商之後，自我明認它

所追求的是什麼，而且知道它所追求的目標是不許可的，但當它（自我）不顧超我的指示，

隨從本我的催促而採取行動，就這樣一件罪行更產生。在這裏，倫理神學家們所強調的，

為犯罪所必需約兩個條件，即明知和故犯，似乎值得作深入探討。所謂明知，普通人只問

當事人在抉擇的時候是否明白知道。當沒有具體的認識，「明知」便是不完整的。「故犯」

是需要當事人在犯罪的當兒享有充份的自由。普通人在犯罪的當兒；理論上是自由的，但

是心理上的自由卻屢次是不充份的。既然心理的自由不充份，那麼為犯重罪的條件便不完

備。換句話說，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便不可能犯一條倫理學上所指的重罪。倘若個體完

全明知故意地作一件罪行時，自我必意識到它的所作所為，而且它也理會到自己有控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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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能力。在這情況之下，自我在行動之後會立即開始不安。雖然它的自由行動，目的是

追求快感解除緊張，但在罪行完成之後，心理的現象卻立刻開始劇烈的轉變。本來個體完

成了罪行達到了目的，理當心滿意足情緒舒暢，但事實卻與個體事前所渴望的完全相反。

罪行完成了，個體的頭腦立刻清醒，超我馬上向自我提出警告。這時，自我開始感到悔疚。

一面它設法迥避超我否定良知，另一面它又設法推卸責任，藉託辭歸罪於本我。個體內在

的衝突就此興起，強烈的罪感便由此產生。

根據普通心理學的知識，人類有一些隨人性而來的基本需要。例如我們每一個人都需

要愛情、需要關心、需要豉勵、需要安全等等…。倘若這種種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沒有

人能保持他心理的平衡時。當他們用正當的方法不能滿足自己身心的需要，祇好不擇手段

冒險取樂。一方面為滿足需要，另一方面也為引人注意爭取同情。

    病態罪行的倫理責任

當一個每天犯一次或兩次手淫的人好似受著身體內生化作用的驅使，不得不用他自己

所非常厭惡的動作來解 除生理的緊張。這種行為從心理學上看來是否還算正常？這樣的人

所作的手淫是否還是罪行？主觀方面，他是否該負倫理的責任?有的神職人員直截了當地肯

定：這種人的行為從客觀方面來說是罪，從主觀方面來說便無罪。不過事情並不這麼簡單，

雖然說他無罪，主觀方面這種人往往良心非常不安：說他有罪，他又覺得莫可奈何。聽告

解的神父倘若拒絕赦罪往往使這種人灰心失望，病況更加嚴重。倫理方面，神學家們能否

確定這樣的行為具有完全的「明知」與「故意」兩個條件，因而是一種罪行？所以，談到

病態罪行的倫理責任，我們不能單靠神學的知識而更該仔細分析生理心理各方面的原因。

    病態社會與病態行為

在現今的世代裏，社會、經濟、教育的制度是這樣的無情，家庭、學校以及工作環境

的人際關係又是這樣的淡薄。生活在一個近乎病態的社會裡，人們能有安全感嗎?有友愛嗎?

有希望嗎?這病態的罪行又該由誰去負倫理的責任?現代人的耐心較弱、情緒易亂，社會的

不公不義又是層出不窮。受到刺激而毫無反應可能是不正常的徵兆。所以「罪」的定義在

為現今的人已蕪糊不清，他們所關注的亦只是法律上的規條限制。

因此，一個人犯罪作惡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為滿足這種需要本是合

理的，只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所採取的手段不符合社會上的看法，人們犯罪往往是

為了某種動機，這動機可能是生理、心理、社會或精神方面和倫理的標準。說到社會標準，

現代人所生活的社會是否正常？這標準又是誰規定的？至於倫理的規範，教會有一套倫理

規律作指引，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然道德律來回應良心的指引,既然現代的社會相當

病態，現代人的罪責應當有一些渠道讓他們予以減輕。在宗教的層面裏，神學家們似乎該

多多研討一些方法使現今在牧民上對悔罪者得到洽當的支援，例如：一、告解聖事能否成

為一種公開的禮儀（特別在宗徒大事錄中所記述的團體共融生活，彼此同心同德，互相接

納和支持一同面對和解決生活上的種種困難）。二、在個別告明和集體的悔罪禮中，他們的

聖事和事效性能否更具體地表達出來，好讓信友都能在這聖事上取得平衡。三、在告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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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聽告司鐸與告罪者之間的關係如何能達致和諧和坦誠的溝通模式。

    3.「罪」與「皈依」的神學2

    罪的真實意義和神學反省

在這一部份中，我們分為兩個問題來探討。第一個問題是罪的真實意義;第二個問題是

罪的神學反省，即是，對罪的真實意義作更進一步的反省，研究它的個人幅度，社會幅度、

和過程幅度。

罪的真實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分為消極與積極兩方面加以討論。消極方面，我們指出對於罪

的一些不完全的看法;積極方面，我們描述罪的真實意義。

消極方面：

第一種對於罪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罪「東西化」，或「物化」。在這種看法下，罪好似一

樣「東西」，是人所犯的「惡行為」，並且因此「惡行為」，人的靈魂染上了一個污點;而此

類污點也隨著犯罪次數的增加而增多。這種污點只有在悔罪聖事中藉著神父的赦罪而被洗

掉。

    第二種對於罪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罪「法律化」。所謂罪的「法律化」，就是用普通法律

的概念去解釋罪。在這種解釋中、罪的定義是：「人自由地，在思、言、行為上違反天主的

法律或誡命的行為」。這也是罪的傳統定義：不過，我們應該說明一點，這個定義的本身並

沒有什麼錯誤，只是它過份的強調了「法律」，人們往往把「法律」視為死的條文，甚至變

成了法律主義，只是注意履行死的法律條文。

    第三種對於罪的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罪「個體化」。當然，罪的「個體化」與罪的「法律

化」有著連帶的關係，因為既然罪是違反天主法律的行為，所以人們注重行為的完整性。

並且，他們以「行為的完整與否」為標準去判斷一個人是否犯了罪。

    這種把罪「個體化」的看法使人有意無意的把罪視為違反法律的個體行為，因而注重

罪的分類，罪的次數，罪的性質…其目的在於判斷一個人是否犯了罪，即是，完成了一個

違法的行為沒有。

    以上是三種對於罪不完全的看法，並且在它們的影響下，不但罪的真實意義被曲解，

而且天主以及祂在基督身上對人的愛情也被忽略。一位法律主義者只是注意自已，不斷省

察自己的行為，判斷自己是否犯了這個罪或那個罪，罪的種類、次數等等。在他的心目中，

天主不是一位仁慈的父親，一位愛人的父親，一位在人類歷史中自我顯現與自我贈與的啟

示者;相反的，祂成了一位自然律的「立法者」，一位嚴厲的「審判官」，祂時時處處監視人

                                                
2參閱蘇玉崑著，「罪」與「皈依」的神學，《神學論集》n8，297-3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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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遵守法律，並且及時加以懲罰。

積極方面:

當我們指出了上面三種對於罪不完全的看法以後，現在我們設法解釋罪的真實意義。

但首先我們要從天主啟示與信仰的整體脈絡中去了解。

啟示的真正意義是說明，一位生活的天主，一位仁慈的天主，藉著基督（與教會），在

人類的歷史中對人的自我顯現，和自我贈與。這種自我顯現和自我贈與，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是天主的愛的召叫，愛的邀請，希望與人建立一種愛的關係。

    但是、人是自由的。所以當他面對著天主的自我顯現和自我贈與時，當他面對祂的愛

的召叫與愛的邀請時，他能運用自己的自由去決定：「接受」或「拒絕」。在第一種情況下，

他接受了恩寵：在第二種情況下，他犯了「罪」，或者說，他成了一個「罪人」。具體而論，

所謂一個人當他面對天主的自我顯現與自我贈與時，他作了一個否定的決定。換句話說，

他自由地表示了不歡迎天主的臨在，不接受天主的邀請，而拒絕與天主建立愛的關係。因

這種否定的抉擇，他處在一種遠離天主的生活態度中，並且逐漸地更遠離祂。

另外一面，罪的真實意義也指出，罪是人違反天主法律的行為。如果罪基本上是人拒

絕天主，遠離天主的生活態度，它的具體實現表現於人在日常生活中違反天主法律的行為

上。這一點是相當明顯的，因為人與天主之間的關係不是抽象的。所以，當一個人基本上

抱著拒絕與遠離天主的態度時，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表達出來，就是，違反天主的法律，

因為天主的法律不是別的，而是天主愛人的表達。在這種解釋下，我們才能了解罪是「違

反天主法律」的真實意義，因為當一個人違反天主的法律時，他是在這個具體的行為上，

更好說藉著這個行為，表達他拒絕和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

    罪的神學反省

當了解罪的真實意義以後，我們再進一步反省罪的不同幅度:個人幅度，社會幅度，和

過程幅度。

    罪的個人幅度：所謂罪的個人幅度是指罪的個人性。如果罪是人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

態度，來自他自己的基本抉擇，那麼人應該完全負責，因為他的基本抉擇是來自一個人的

自由，和內在的決定。

    人所以為人也是因為他有自由，當他運用自己的自由而作決定遠離天主這時，他應該

完全負責。

    另外，罪的個人幅度也說明，罪是個人內在的決定。是發自內心的，所以這種基本抉

擇影響整個人對於天主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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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的社會幅度：或是，罪的教會幅度。這一點在以往對於罪的討論中往往被忽略。但

是，現代人特別強調人的社會性，團體性，所以，罪的社會幅度也應受到重視。

  罪的個人幅度強調，罪是整個人遠離天主的基本抉擇，因此他應該完全負責。但是罪的

社會幅度（或教會幅度）說明，罪不只是人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同時也是人遠離其

他弟兄（教會）的基本生活態度。換句話說，罪不但是個人的間題，影響我個人，而且也

是社會性（教會性）的事件，影響社會上（教會中）其他的弟兄。（若 15）

    在人的團體幅度中，人的任何行動不是絕對孤立的，與其他人沒有關係。相反的，人

的任何行動都或多或少的影響其他的人，都有著社會性。

罪的社會幅度的另一基礎是天主救恩的教會性（或團體性）。雖然，人的得救常是個人

負責，但是天主的救恩基本上是為全人類：即為所有的人。降生為人的基督與整個人類結

為一體，並且藉著教會時時生活於人間。所以，當一個人不愛自已的弟兄時，他實際上是

不遵行天主愛的誡命，也就是拒絕天主愛的召叫，換句話說，他犯了「罪」。

   罪的過程幅度：顧名思義，罪的過程幅度是指罪是一個「過程」。這一點與我們對於罪

的了解很有關係。如果罪是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即基本抉擇，影響整個人的生活方

向，那麼它的形成絕不是一朝一日的事，也絕不是可以由一個或兩個孤立的違法行為而造

成。相反的，罪的基本抉擇也需要多次的違法行為才能形成。換句話說，罪的基本抉擇是

遠離天主的「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是逐漸地與天主疏遠、淡薄，終至完全斷絕交往。

在罪的神學意義中，它一方面彰顯了天主藉著基督對人無限的愛情，願意藉著自我顯

現和自我贈與與人建立愛的關係，另一方面指出了人對天主愛的召叫的拒絕與不忠的基本

生活態度，或基本抉擇。同時，我們也發現，罪不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一個過程;換句

話說，罪人是逐漸地遠離天主。並且，罪不但有著個人性，個人應該完全負責，而且也有

著社會性「或教會性」，應該對其他弟兄負責。

    皈依的神學

罪與皈依是兩個「平行而相反」的過程。前者是人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或基本

抉擇;後者則是人歸向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或基本抉擇。因此對於罪的皈依，我們也分兩

個問題來討論。第一個問題是皈依的真實意義;第二個問題是對皈依的真實意義作更進一步

的反省，研究它的個人幅度，社會幅度，和過程幅度。

皈依的真實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也分為消極與積極兩方面加以討論。消極方面，我們指出對於皈

依的一些不完全的看法;積極方面，他們描述皈依的真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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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方面:

第一種對於皈依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皈依「東西化」，或「物化」。正如同我們不應把罪

看成好似一個東西，可觸摸的「污點」，我們也不應該把皈依視為可以洗去這種「東西」，

或「污點」的痛悔行為，好似皈依有魔術能力，可以任意使用，洗淨靈魂的汙點。

    第二種對於皈依的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皈依「法律化」。正如同我們不應該把罪看成只是

違反天主的法律，同樣我們也不應該把皈依視為只是為得罪赦的「法律條件」。在過去，好

像一個人只要履行法律上的條文，他就可得罪赦，他就皈依天主，而不注重他有沒有在內

心裏與天主和好，建立真正地愛的關係。

    第三種對於皈依不完全的看法是把皈依「個體化」。當然，皈依的個體化與罪的個體化

相互影響。如果罪被視為一個違法的個體行為，那麼很自然地，皈依也就被視為一個遵守

法律的個體行為;當一個人完成了這個皈依行為，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在這種看法的影響

下，人們往往強調痛悔的行為，甚至嚴格區分「上等痛悔」與「下等痛悔」，並且討論什麼

樣的痛悔為得罪赦是必需的。

以上是三種對於皈依不完全的看法，並且在它們的影響下，皈依的真實意義被曲解。

皈依變成個人遵守法律的行為，其目的是為獲得罪赦，以及心靈的平安。相反的，在這種

了解皈依的情況下，天主的愛情，天主的主動則完全被忽略。

皈依的個人幅度：同樣皈依的個人幅度也指出皈依的「個人性」，因為歸向天主的基本

抉擇也是來自個人的自由和內在的決定。當有一天，他被天主的愛感化時，他應該再次作

一個基本抉擇，改變他以往遠離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

皈依的社會幅度：他的基本抉擇一方面是歸向天主，一方面也是歸向其他弟兄，真正

地去愛他們，為他們服務。所以當一個罪人皈依，去愛天主與其他弟兄時，他實際上是影

響著其他的人。而天主救恩的教會性也同樣在皈依上更為顯著。因為天主在基督身上的救

恩是為一切人，而一切接受基督的人，便在基督內結為一體。所以，當一位罪人歸向天主，

歸向其他弟兄時，他是再次加入基督妙身，成為在世有形可見的作證團體的一員。

皈依的過程幅度：皈依不單指的是「痛悔行為」，而是逐漸地歸向天主的一個過程。所

以，人的皈依應是不斷的皈依，越是親近天主，越是願意親近天主，也就越親近祂。

我們應把皈依放在天主的啟示與人的信仰整體脈絡中反思，纔能去探討它的神學意

義。因為罪的皈依，雖然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但都是彰顯天主在基督身上對人的愛。

天主常常主動地愛人，並且即使人拒絕祂的愛情，即「犯罪」，但祂仍不斷地去愛人，設法

使人再次與自己和好，即皈依。

    而罪與皈依都不是孤立的法律行為，是人對天主的基本生活態度，或基本抉擇。罪是



10

人遠離天主與自已的弟兄的基本生活態度，而皈依是罪人歸向天主與自己弟兄的生活態

度。   罪與皈依都有著個人幅度，社會幅度，與過程幅度。具體而論，個人幅度強調個人

應該完全負責，因為無論罪或皈依都是人的一種基本抉擇。社會幅度強調無論在罪或皈依

中，人對其他弟兄都有影響。最後，過程幅度強調人是生活在過程中，無論在罪或皈依中，

人是逐漸地遠離或歸向天主。

    4. 教會對修和聖事的看法

從教會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修和聖事(或以往所稱的告解聖事)，都在不斷的演變

中，雖然聖事的形式有所改變，但其核心思想卻沒有轉變，就是這件聖事專為赦免領洗後

基督徒的罪而設的，並藉我們所領受的與天主和好。為要消除罪過，人不能單靠自己，而

主要是藉天主的威能才得赦免。在整個人類的救恩歷程中，我們可以反省到天主的救贖工

程是有步驟的。從以民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天主首先派遣先知們邀請祂的子民回頭悔

改；最後更打發祂的聖子到世上來，以有形可見的事實來邀請人回頭向善，恢復天主子女

的身份。

    而修和聖事在教會的二千年歷史中，有過不少的改變，這改變包括舉行的形式和領受

這聖事的條件。而這些改變大至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公開悔罪方式表達，時

為一至四世紀，信友一生只能領受一次，而蛹贖期長短不定，要看所犯的罪的嚴重性，最

後經補贖期後，主教才在眾人前赦免悔罪者的罪，並重新接納他為教會的一份子。

    第二個階段是等值補贖悔罪的方式；時為七世紀以後，由於社會環境的轉變，一般地

方神職人員會將各種罪按輕重分等級，並配以等值的補贖，然後神父按告罪者所犯罪的等

級而給予相等的補贖，之後便即時給悔罪者個別的赦罪，然後他們才做補贖。

第三階段是個人的悔罪禮-------告解方式；到十一世紀之後，教會的悔罪禮是以這種形

式出現，並得到脫利騰大公會議的認可，且一直流傳至今。整個儀式包括悔罪者對司鐸告

明所犯的罪，司鐸隨後給他所要作的補贖，之後立即給他赦罪，然後悔罪者自行履行補贖

的責任。而這樣的悔罪禮過程，給人的感覺是脫利騰大公會議所側重的是司鐸的醫生與判

官角色，以及悔罪者所應有的痛悔，告明和補贖等行動。

    而梵諦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對悔罪禮的形式亦有所改變，並對其「告解」這名稱作出修

正。而核心思想轉到人內心的「悔」和「改」，並以此達致個人與主與教會的修和。新禮規

的最大特色是除了個人的修和禮外，還有兩式團體修和禮，這充分表現出禮儀本有的團體

性。另一方面在新修訂的赦罪經文中，亦道出信友在整個悔罪禮中，是聖三不停地在我們

內工作, 所以整件聖事亦穩含著豐富的聖三幅度。

    總括來說，修和聖事是基督徒悔罪聖事，是基督藉教會的服務使悔罪者與天主與人與

教會和好的聖事。而今天的修和聖事，不論是個別或團體的都包括以下的基本程序：讀經、

省察、痛悔、告明、接受輔導和補贖，赦罪和感謝天主。3

                                                
3 參閱李熾昌等著，《基督教會崇拜的重探》，香港基督徒學會，信仰與生活叢書（3），129-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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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基督徒的入門聖事中，藉天主聖三的施洗，我們接受了新的生命，但人性的

基本脆弱和軟弱，甚至對犯罪的傾向卻沒有免除，所以人往往都會墮入罪惡的氛圍中，他

們需要依靠基督恩寵的助佑，並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考驗4。藉著基督，祂召叫人悔改皈依，

但這並不是強調外在的行為改變而更重要的是心靈的皈依，內心的悔改，這種內在性的轉

向更需要有改變生活的渴望和決心，期待天主的仁慈，信賴祂恩寵的助佑5。具體來說，就

是和好的行動，關懷別人的需要，維護公義等等。

    而教會對罪的理解是罪惡首先是冒犯天主，斷絕我們與祂之間的共融，它同時傷害與

教會的共融。因此，罪的皈依需要天主的寬恕，並與教會和好。這就是悔罪與和好聖事以

禮儀所表達和實現的6。而整個修和聖事包含兩大要素，即人的行動，人在聖神引導下的皈

依，就是痛悔，告明和補贖，而另一個要素是天主透過教會的介入而行動。教會藉主教、

司鐸、以基督之名赦免罪過，罪人經作補贖後，他們在教會團體中獲得治療，並重新被接

納在教會的共融裡7。並且藉這聖事恢復天主子女的尊嚴及生命中的各種恩賜，其中最寶貴

的，就是重獲天主的親情8。

    在悔罪禮儀中，教會對個人的告明是十分重視的，她指出「個別且完整的告明及赦罪，

是信友與天主和教會和好的唯一、通常的方式，除非身體或倫理上無法履行，才可免除這

樣的告明」9。所以，整個修和聖事的功效在於使我們重新生活在天主的恩寵中，並使我們

在最密切的親情裡與祂結合。因此，聖事的最主要的後果是要罪人與天主和好。

   5. 基督徒對現今修和聖事的看法10

    從整個修和聖事的歷史演變中，可以發現到領受「告解聖事」，不單為得到罪赦，而且

也為尋求內心的平安，光明和力量等。所以，當一位基督徒領洗入教，成為基督內的新人

時，他的整個生命就是不斷的皈依，不斷的與天主和好，因此，教會亦強調信友們要勤領

這聖事，使自己能更分享天主的美善。

    在社會的演變過程中，不論在牧者或信友間都起了很大的轉變。首先司鐸的角色轉變，

以往的神職人員工作性質會給人一種「神聖」的職務，這種傳統的職務為現今的牧民工作

上顯然感到不足夠，他們需要跳出這範疇(神聖職務)的框架，而進入到世俗的社群中與人同

行，然而在這方面的訓練工作為神職人員可能仍未足夠，同時神職人員在「神聖」和「世

俗」的服務上要取得平衡的同時，他們亦要承擔起相當沉重的工作壓力。

    另一方面，現今教友對修和聖事所抱的態度亦與以往不同，首先，現代人對告解亭的

                                                
4 參閱《天主教教理》1426。
5 參閱《天主教教理》1430-1431。
6 參閱同上 1440。
7 參閱同上 1448。
8 參閱同上 1468。
9 參閱同上 1484。
10 關於此部分內容，請參閱和為貴神父，「懺悔聖事的禮儀和方法」，《神學論集》n9，381-4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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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也感到侷促不安，因為它的設計和功用都給人一種深沉和解剖自己的地方，這地方亦

會使人方寸大亂，而再不是平安與光明的來源。雖然這種說法可能會感覺太誇張，但亦不

能抹去有些信友是困擾在這種不安的思想中。

    隨著人的知識水平提昇，一般信友亦意識到他們的信仰根基已不應侷限在外在的聖事

行為上，他們開始注意到靈性上的修煉，並且強調個人的自決，他們在內心裡明認自己的

罪，在心靈上發上等痛悔，決意定改，承擔自己對罪的責任並願意與天主和好，他們認為

罪是個人與天主關係的決裂，所以是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而不需要向外人表明自己的

罪，相反他們有信心天主一定接納他們的悔改。

    除此之外，平信徒對「罪」的看法亦很容易歪曲了它的真正神學意義，而把它外在化

地表達和處理，同樣地亦把「罪」規條化，例如將「罪」與尊守天主法律或教會法典劃上

相關的等號，這些都是對「罪」的不完全了解所引致的，因此，他們對於聖事的了解是需

要糾正。而教友對「罪」的認知和對整個「修和聖事」缺乏認知時，他們無法了解真正聖

事的含意，因此很容易落入機械化的形式當中來領受聖事，久而久之容易在告罪時只是告

一些不著邊際的外在瑣事，而沒有深刻地省察自己的罪，這樣的告罪形式亦使信徒很快地

放棄堅持領受這聖事，因聖事的效能並不能與他們的內心世界作互動。

另一方面，當信徒面對司鐸告罪後所給的補贖有時亦感到失望，因為神父可能只要求

教友念三遍天主經，三遍聖母經等，但為教友可能寄望神父給他一些具體的生活回應，因

此，往往這些補贖為教友並不能聯想到與自己所告的罪與補贖有何關連，而只是公式化的

作補贖，為此教友們便不能在人性層面上獲得適當的安慰。當然以上種種的情況亦與教友

的培育有著密切的關係。

    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下，大眾電波所散發的資訊，往往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例如「信

仰」一事往往給年青一輩看成「老套」的思想，他們崇尚自由，要求開放自己(在行為上)，
對自己和社會並不強調對責任的承擔，他們一切以「自由」「自我」為主導，想做就去做等

等的歪曲思想，更令到身為基督徒的我們在社群中成為另類特殊的人，每主日到聖堂參與

感恩祭都給人奇異的目光，更何況說辦告解，更令人咋舌。當我們身處在這種複雜的環境

下，便很容易受他人的價值觀所影響而動搖自己的信念。更甚者，有些並不認同自己是「罪

人」的身份，他們強調追求自我和別人的完美，卻缺乏一份自省的能力和責任的承擔。這

種種心理和外在社會價值觀的轉變，都直接地影響著信友們對這聖事不完全的看法。

    6. 修和聖事在現今牧民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難11

    從上述所談到的，可以發現在牧民工作上當推行「修和聖事」時所遇到的困難，其中

大致可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是現今「修和聖事」的聖事性表達不足。第二個是「修和聖

事」的教會性和共融性未能發揮出來。第三個層面就是教友本身個人的自我培育等。這三

方面正影響著為何「修和聖事」在今天的牧民工作上受到的困擾。

                                                
11 參閱和為貴神父，「懺悔聖事的禮儀和方法」，《神學論集》n9，381-4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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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和聖事」的教會性

    從聖經的著作中，可以找到這聖事在宗徒時代的發展。那時的儀式和標記是很清楚的，

聖事的施行並不在於儀式中某一特定時刻，而是整個過程；其間，教會團體參與並幫助懺

悔者一起祈禱，而司鐸(聖職人員)的角色是在罪人的悔改過程中，不斷作出指引，光照和安

慰罪人，因此藉著修和聖事我們便能感受到教會團體內的共融性。至於修和聖事的團體性，

東方教會比西方教會保存得更為完整，他們對聖事的隆重性和公開性都值得我們借鏡。

    在傳統的天主教告解聖事中，大部分的告罪者將告解聖事理解為三方面的關係，即告

罪者自己、聽告司鐸和天主，但往往沒有意識到教會團體在這聖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

人的犯罪不單得罪天主，而且亦是傷害了人，因此和好的對象也有兩個：天主和人。

    「修和聖事」的聖事性

    在教會的歷史中，可以見到聖教會就「修和聖事」的禮儀中亦有不斷的改進，但自脫

利騰大公會議之後，聖事禮儀加添了法律的色彩，形成告解亭像是一個裁判所，而司鐸就

像法官一樣判斷我們的罪，這些感覺卻會使教友感到不安。而多數教友的思想中，我們不

能犯罪是因為天主不容許，我們要活在十誡的規條內，這使我們忘記了自身的一方面，就

是當我們犯罪同時亦做了些對自己不好的事，它損害天主、他人和自己親密的關係。而無

形中天主變成重規條賞罰的天主，而忽略到「和好」是天主首先作出自動的邀請，是祂忘

記人的罪，而不是人作了甚麼補贖後人的罪便得赦免，整個罪的修和是天主先行的第一步，

祂先接納了我們。但現在的「告解聖事」禮儀中並沒有足夠的啟示出天主的主動性：是天

主先愛了我們，是祂召喚我們保證在祂的教會內能得罪赦。同樣亦沒有清楚表達出教會的

使命以及教會與罪人的關係。聖事是天主用來培育並充實我們天主性的生活的工具，是一

種神性的教育方式。它顯示於外在的標記與效果是彼此符合的，如果這標記為人所忽略和

不了解，那麼這聖事的真實意義便失去了。

    教友的反省

    在天主教教理中我們知道為得罪赦的應有條件：一般所提到的有省察、痛悔、定改和

補贖五個步驟。而教會在脫利騰大公會議後，特別強調省察；省察是一種準備，其目的不

是讓教友在告罪前先列一張清單，而是在信德的光照之下發現自己所犯罪的根源，並承認

自己是罪人。但在牧民工作上這方面的培育卻顯得不足夠，一方面社會文化的轉變，使人

易於逃避自己的責任，在工作和周圍的生活環境要求不斷將自己提昇為一個完人；而人與

人之關係的疏離亦使人沒有信心在人前表達自己內心的軟弱。這種種思想都使到信友在告

罪時面對內心的的交戰而不能坦誠地在司鐸前完全表達出自己的過犯和軟弱，另一方面告

罪者亦會感覺到在告解亭內為他作修和的是一個「人」，他(司鐸)只是一個功效性的對象；

當面對相熟司鐸時又感到尷尬，這些缺乏安全感和矛盾的心理，亦是現今信友普遍所要面

對的，而這不安的感覺會軀使教友漸漸遠離這聖事，甚至最後更質疑這聖事的聖事效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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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性。

    7. 反省

當論及「修和聖事」對基督徒的反思時，免不了要檢討自己對這聖事的態度，還記得

自己在十多年前的慕道班課程中，神父都一再強調告解聖事的重要，在領洗後更特別安排

一次由神父親自帶領我們學習如何預備領受告解聖事和重申告罪前的五個步驟，然後逐一

走進告解亭內向神父告明，這次是自己基督徒生命中第一次領受的告解聖事，亦是第一次

將自己內心的軟弱向一位陌生者告明；這次的經歷給我新鮮和平安的感覺，至今這印象仍

深刻地留存在我的腦海中，這經歷是美麗的，現今回想起仍感謝當年帶領我的神長，使我

能穩健的踏出第一步。但另一方面亦使到自己陷入信仰的困惱中，就是在慕道班中，導師

們強調當我們在感恩聖祭中預備領受基督的聖體聖血前，必先要妥善預備自己的心靈，當

有大罪時更要辦妥修和才能領受，以免對聖體的不敬，這種信念使我在信仰低潮的時期曾

一度放棄領受這聖事，甚至到聖堂參予感恩祭時只是「望」彌撒，最後更連「望」彌撒都

不出席；感謝天主對我的不離不棄，祂在我迷失的生命中不斷向我召叫，並引領我重回到

祂的懷抱裡，所以當反省到自己的信仰經歷時才發現到自己對聖事知識的貧乏，因為每一

件聖事的建立，目的是令我們更接近天主，所以當我們越了解聖事的本質時，我們便能更

投入自己信仰生命裏。當然，在領受每一件聖事前，領受者是有本份妥善預備自己的身，

心，靈來接受這份恩寵。但同樣地更不應因著自己的軟弱跌倒而疏離這聖事，相反，應藉

聖事的神效堅強我們。

因此在每位教友的信仰歷程中，自身的培育是必須的，因為在信仰的整個歷程中是要

求我們不斷的更生和成長，並且更要求我們完全的投入整個信仰生命裏作回應，而適當的

信仰培育更不可少，因為自梵二之後，教會在聖事和各方面都因應牧民上的需要而重新定

位，因此教會更應透過不同渠道提供多元化的培育課程，讓信友能意識到自己信仰生命的

真正意義。

    另有一次經驗就是當自己信仰陷入低潮時，自己雖然屢辦告解但亦仍多次跌倒，還記

得有一次在告明時被神父罵了一頓，說自己沒有決志勉力作出改進，而讓自己經常跌倒，

這次經歷真是刻骨銘心，當離開告解亭時只感到失落，因為發覺聽告者並不能完全了解自

己內心的矛盾，要知道當信友踏入告解亭的一刻是要鼓起勇氣去面對天主和自己，再一次

宣認自己的軟弱，所以自這次經歷後，自己很不開心，亦停止了一段日子領受修和聖事，

經反省後才發覺當時自己只把注意力放在聽告司鐸身上，而忽略了整件聖事的神學意義(就
是讓天主介入)。相反地，現在當一想起這事時還要感謝這位神父對我看似無情的指罵，而

藉這次的傷害更使自己能真的痛定思痛去面對自己的內心困難。當然自己亦是冀望能有一

位司鐸指導自己的信仰生活，但相信在現今神職人員嚴重短缺和他們需要承擔沉重的工作

壓力下，要他們再個別兼任神師時，為他們亦是困難，只希望神職人員和信友間多些支持

和體諒。

    8.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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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的轉變和普遍人對新事物不斷的渴求，各方面都要求有自主性和透明度，包

括信仰在內。信友們對傳統的聖事，雖然其形式已被保存了幾個世紀之久，但直到今天的

時代洪流中，教會在牧民方面亦應作出適當的檢討以配合時代的轉變。

    首先現今的人對「罪」的觀念不像以往的那麼清楚，他們嘗試以自己的知識去尋找「罪」

的真正根源和意義。但另一方面，在物質社會和功利主義的鼓吹下，人又墮入自我模糊的

境況中，這種種矛盾的心態正是教會在推行「修和聖事」時所要解決的牧民困難。

在教會內，一群已領洗入教皈依基督的人，他們的價值觀應與教外人有所不同，教會

是一個共融的團體，每一位教友都是這團體的一份子或其中的一個元素，所以當其中的一

個元素出現問題時，整個團體都會受其影響，正如格林多書信中形容基督奧體一樣，每個

肢體都要協調；所以在修和聖事中，更應強調其團體幅度，鼓勵和強調團體的修和，不應

單單停留在彌撒禮儀的悔罪經上，而應有一個獨立而隆重的禮儀舉行，因為罪不單是天主

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缺裂，更是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傷害，所以更應舉行一些團體的悔罪禮以

強化團體的共融和彼此間密切的關係，因為現有的告解聖事總給人一種冷漠的感覺，而缺

乏了一份心靈上的暖意以及人與人之間愛的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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